【學照組業務聯繫】
老師們好，這是學扶班相關資料說明，非常感謝老師們協助~
1. 教師教學日誌暨簽到已放於點名簿中，請依時於每個月底前繳交，請自行簽名勿用職章替代，不用繳交鐘點費清冊。
2. 請授課教師於最後一堂課程前完成以下項目，連同點名簿於課程完畢後交回，(1)教學進度表(2)學習扶助課前課後測驗成績(3)學生學習情況紀錄表(4)課堂照片約莫3~5張(此項直接回傳雲端檔案夾中)，若教師欲以電子檔繳交可自行掃描QR-Code下載相關檔案，並回傳至資料夾中，若有問題可再洽詢學照組。
3. 開學第一天即開始上課，第一次上課請授課老師至穿堂接領學生，若須學生直接至授課教室集合，請務必聯繫該生導師，請其協助轉知學生。
4.授課教師可自行設計授課教材，或使用學習扶助網站提供之教材進行授課，請協助讓孩子進行課前、課後測驗並記錄孩子成績說明測驗情況。 
5.請授課教師務必留意學生動向，若學生於上課中屢次出現違規行為經勸導後無效者，請聯繫當日輪值之行政人員進行協助，並記錄詳情後續回報學照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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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若有任何問題，歡迎老師聯繫學照組品筑，分機193(謝謝各位老師的幫忙~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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